
 
 



臺東縣鹿野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8月 2日(星期五)下午 2點時 

貳、 地點：鹿野鄉公所 2樓會議室               紀錄：林立娟 

參、 主持人：杜張處長梅莊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永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國土計畫對於原住民來說，土地使用更加靈活，不再受限

於建地或農地。 

2.部落範圍是否可於原民會網站下載？ 

3.未來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後，土地公告地價是否下降或提高？ 

4.未來土地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後土地價格增加，

年輕人該如何取得土地？ 

5.如果土地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後，相關政府單位(例：林務局)是否願意將土地解編

給原住民使用？ 

(二) 和平部落會議主席：  

1.國土計畫法源依據為何？ 

2.和平部落四周土地未來在國土計畫會如何調整?部落無法

了解該如何規劃，需要中央或縣市政府派人下鄉協助。 

二、 臺東縣議員楊清順議員服務處黃主任 

(一) 部落居民第一次參加國土計畫相關說明會，除了認識國土

計畫外，應該透過部落會議討論未來土地使用需求及部落



發展目標，並關心自身權益。 

(二) 因不清楚國土計畫法後續推動程序及細部原則訂定，希望

縣政府劃設國土計畫功能分區時，可透過部落會議或相關

說明會議向族人說明，否則無法保障居民權益。 

三、 鹿野鄉公所課長 

(一) 民國 96年由於部落需求，曾透過中央協助調查一塊所有權

屬於台糖的土地，並透過相關程序取得所有權。依據簡報

所示，未來國土計畫會將此塊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如果土地價格提升，對部落

族人將會造成負擔，想請問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二) 部落內有許多優良農田，依照簡報說明會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 1類，現況族人多居住於農田周邊，以利照顧作物，

請問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未來可否申請作住宅或建地使

用？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縣市政府擬定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後，會公開展覽及召開公

聽會，請民眾積極參與會議並檢視是否損害自身權益。 

(二) 國土計畫法內包含 8條相關保障原住民權益之條文。國土

計畫之推動以不損害原住民權益為原則，如原住民族的權

益受損，也可依循原基法等相關機制解決。 

(三) 國土計畫中部落內聚落之範圍劃設，係以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核定部落，參照台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所框劃範圍，

並依部落實際使用需求據以以劃設。 

(四) 土地地價與周遭環境狀態連結，土地地價應不至於因為劃

設國土功能分區而飆升，這部分影響應不大。 

(五) 國土計畫保障所有既有合法土地使用，並考量未來需求，



而既有建築物，原則上都會容許使用或協助申請合法使

用。 

(六) 國土計畫係以國土計畫法為法源依據，該法業於 105年 5

月 1日施行，未來國土計畫正式上路後，將廢止區域計畫

法。 

(七) 未來將加強辦理地方說明， 109年度也將至縣鄉辦理說明

會，針對各部落族人進行說明情形，也請縣政府和推動辦

公室協助。 

五、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故本次說明會以宣導及說明為主，待 109年度配合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作業，將舉辦第二階段之說明會。 

(二) 大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於縣政府執行，公告後並非

馬上實施，依照規定需辦理相關說明會徵詢部落族人意

見。 

(三) 說明會至今已舉辦約 30場，發現許多部落擁有相同問題，

此部分推動辦公室將與原民會討論後續解決對策。例：1.

假設原住民部落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或農業發展地

區第 1類，部落內不合法建物問題就無法解決；2.位於都

市計畫區範圍內之部落，依循都市計畫法相關土地管制規

定，而受限於都市計畫導致無法放寬土地使用；3.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時，原來部落可申請農委會經費補助之計畫，

未來則可能無法申請。 

六、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 目前縣市政府規劃縣市國土計畫之作業，對民眾較有影響

階段為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階段。署內目前正在訂定國

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辦法及法定程序，作業辦法內也將規



範需辦理相關說明會。未來將依照會議紀錄所提意見與建

議修訂內容。 

(二)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中是否得建築使用之問題，署內

也接收到不同意見與建議，這部分署內將與農委會持續溝

通協調。 

(三) 雖然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範圍內土地可供建築使用，但未

來許可程序及相關容許項目細項可能與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會有部分差異。 




















